
电子眼外包：

公益与逐利的矛盾

作为交通执法人员现场执法
的补充，“电子眼” 对违反道路交
通法规行为具有一定威慑力。 然
而，近年来有些城市、道路将交通
“电子眼” 外包给企业建设经营。

人们担心，作为执法依据的“电子
眼”外包给了私营企业，执法的公
正性难以保证。 （

8

月
23

日《京华
时报》）

人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交
通电子眼是一种现代化的监督工
具，相当于交警的眼睛，它拍摄存
储的影像记录是交警执法的主要
证据之一， 是交警执法的重要组
成部分。 交通电子眼既关乎交通
秩序和公共利益， 也关乎民众的
私人权益，具有特殊性，因而，政

府应该独立承担交通电子眼的投
资建设， 不能把其作为一项普通
的社会事务外包给私营企业，不
能吸收民间资本。 把电子眼外包
虽然可以节省一部分财政资金，

却会产生不少弊端，得不偿失。

民间资本具有逐利性， 投资
企业希望多违章、多罚款，希望早
获回报，多赚利润，而交通电子眼
本应该具有公益性， 本应该发挥
监督、规范、震慑、教育的功能，本
应该约束人们少违章甚或不违
章。当电子眼成了一门生意，电子
眼的逐利性和公益性便处在了不
正常的矛盾状态中。

外包的电子眼很容易变成
“斜眼”。 投资企业有可能对交通

设施的设置、 道路限速的标准等
有一定的发言权或者影响力，从
而有意无意地设置违章陷阱，让
人们轻易地被超速、被轧线。投资
企业也可能会直接参与执法，进
行钓鱼执法、 隐蔽执法或指标执
法、过度执法。比如，作为回报，承
包电子眼的四川某公司从每一个
交通违法行为人缴纳的

100

元罚
款中，以“单个合格证据成本”的
名义分得

39

元，获得的利益分成
高达

39％

。 据报道，从
2006

年开
始，截至

2008

年，该公司“仅每年
就从交通违法行为的行政罚款中
获得运营收入数千万元”。利润是
惊人的， 而出让执法权衍生出的
逐利性更让人害怕。 电子眼一旦

成为“斜眼”，执法就扭曲了，就亵
渎了公平正义，就失去了权威性、

严肃性和公信力。

其实， 外包电子眼给企业让
企业从罚款中分成的模式也违背
了法治要求。 《行政处罚法》第五
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罚款、没收违
法所得或者没收非法财物拍卖的
款项，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
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财政部
门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行政机关返还罚款、没
收的违法所得或者返还没收非法
财物的拍卖款项。 交通管理部门
把违章罚款的一部分作为提成或
者“利润”分配给投资企业，就是
变相私分罚款的行为。

诚然，政府应该科学放权，应
该将一些公共事务交给社会组织
或者企业， 但是政府下放或外包
公共事务应该有界限有底线，对
于涉及行政执法或司法类的事
项，还是应该亲力亲为，不应该外
包。

(

李英锋
)

一亿空饷
自

6

月
1

日起至
8

月
20

日，河南省
周口市在全市公职人员长期不上班“吃
空饷”问题治理中，查出各类“吃空饷”人
员达

5731

人，按每年每人平均工资
2

万
元计算， 仅此一项开支已超过

1

亿元人
民币。

1

亿元空饷， 意味着
1

亿元财政资
金成为无效行政成本， 这是对纳税人的
犯罪。 而实际上， 严格对照相关法律衡
量，吃空饷、发空饷问题也确实是涉嫌犯
罪的，有的情况与贪污无异，有的情况则
属于诈骗。 只是，自我监督规则之下，自
我不追究或上面不认真追究下面， 涉嫌
犯罪的问题被回避。

吃空饷问题屡治不绝， 根本原因是
监管机制问题，一是监管不严，导致过程
防范空虚，而上级的监管也只能针对已发
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二是违纪成本过低，

不管是吃空饷的，还是发空饷的，都不怕
“严肃处理”，因为那不过就是“挠痒痒”。

而吃空饷暴露的最大问题， 还是机
关人事编制上的“潜力”，一个市有

5731

人长期不上班（还不包括自查瞒报的情
况），居然不影响机关正常运行，那么将
这些人裁掉，重新核准编制，该取消的取
消，如何？理论上说，应该没问题，但实际
操作起来却很难。表面看是制度原因，实
则是人为问题。

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是导致空饷问题
不能根治的根本原因。 而如果纳税人有
话语权和决定权， 这种无效行政成本问
题恐怕一天都存在不下去， 因为纳税人
是心疼税款的。 而每年上亿税款付之东
流， 如果纳税人可以参与或监督立法与
执法，怎么可能是一句“整改”就能了事
的？ 如果该开除的开除，该问罪的问罪，

空饷现象可能早就消失了。

(

文
/

马涤明图
/

王乃玲
)

今年
5

月底，安徽省长丰县义井乡政府出台新的机
关考勤制度。 制度规定，机关干部“按时签到，每天奖励
10

元”。 该乡宣传委员黄振称，出台这个政策主要是“为
加强机关管理，提高工作效率”。 （

8

月
24

日《南方都市
报》）

签到奖，到底是个什么奖？ 以“加强机关管理，提高
工作效率”为由，给机关干部发放签到奖，这实际是在滥
发奖金。 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上班不迟到，下班不早退，

无故不缺勤，这是必须的，无条件的。如果机关干部按时
上下班也要给奖励，那么还有什么事情不可以给奖励？

乡机关签到有奖，看似是为加强机关管理，实则是
软懒散作风的写照， 反衬出机关作风建设上存在的问
题。

实行签到奖，反衬出作风上的散。 一些乡机关工作
人员上班拖拖沓沓，这是平时治理不力的必然结果。 如
果乡领导很称职，敢于使出铁腕手段，让迟到早退或无
故缺勤者都无好果子吃，那么还有必要推行签到奖吗？

实行签到奖，反衬出作风上的懒。管理贵在平时，发
力重在细化。 而要把细化管理放在平时，监管者就能恪
尽职守，平时多付出心血，以勤政对付懒政。一旦发现问
题，立即就应着手解决，这样就不至于积重难返。而采用
签到奖取代正常监管，这是偷懒行为，不仅会害人，而且
最终也会害己。

乡机关实行签到有奖，权力自肥倒是显而易见。 该
乡政府有

50

多名工作人员，在有奖的利诱下，如果大家
都准点打卡上班，就意味着每天要奖励

500

多元，一个
月就是

10000

多元，这只会肥了公权自己，坑害了公共
利益。 而由于作风问题的根源还没有解决，签到奖发得
再多，也不会真正提高工作效率。

(

文
/

张永琪图
/

朱慧卿
)

@

人民网：近日，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张鹏的文章，因
提及“公务员工资进入上涨周期”引
发争议。 公务员工资的高低及其标
准也引发讨论。 公务员涨工资本身
不是一个问题， 关键是先给其工资
水平确定公认的参照， 确定规范透
明的调整程序。

@

南方都市报：社会抚养费的
信息公开，不仅合乎法律法规要求，

而且也并非涉密事项， 长时间不公
开所导致的监督缺失， 不仅让社会
抚养费去向成谜， 而且直接阻碍着
相关领域改革的推进， 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个中阻力与顾虑的部门
利益考量。

@

人民网观点频道：中秋节就
要到了，这是人情往来的时节，也是
公款送月饼送节礼的高峰期。 中央
纪委日前作出部署， 要求坚决刹住
中秋节、国庆节公款送月饼送节礼、

公款吃喝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

这是纠正“四风”的实际行动，它释
放出执纪必严的强烈信号。

@

陕西日报：当下，很多地方、

部门、单位的主要领导，手中权力很
大：直接掌管干部人事、财务、工程
项目建设、物资采购工作，形成大权
独揽，权力集于一身。不少“一把手”

作风专横跋扈，主观武断，把班子其
他成员不放在眼里，大搞“一言堂”。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扎紧“一
把手”在人、财、物权力管理制度的
篱笆，已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守底线，才健康

遏制谣言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多方发力，多管齐下。仅从网
络使用者的角度来说， 广大网民

就要坚守底线，严格自律。

网民是构成网络环境的基本
组成， 也是形成网络舆论的重要

力量。 网民的“不信、不传”，才是
遏制谣言的关键。 权利和义务永
远是相伴相生的。 有传播， 有责
任， 每位网民都要对自己的网络
言论负责。

日前，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
论坛” 提出网络空间的“七条底
线”，即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社会公
共秩序、道德风尚、信息真实性。

这“七条底线”，为网民提出了自
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律公约，得
到了广泛的回应和支持。 每位网
民都应强化底线自觉， 心存底线

敬畏。 网络底线，不能碰；网民自
律，不能丢。

遏制网络谣言， 需要加强公
民教育，用核心价值引领思潮，用
道德雨露滋润心灵， 用爱心善行
涵养风尚； 努力提高公众媒介素
养， 善于识别谣言， 主动遏制谣
言，做信息传播的“智者”。

遏制网络谣言， 需要更多网
民担当。 只有每个网民精神境界
的积极“修习”、精神家园的不断
“保洁”、 坚守底线的文明上网，

“网事”当前，保持理性，去掉盲
从，才能凝聚起强大的正能量，才
能让网络文明、健康。 （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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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到有奖


